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U  LINH 阮武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阮氏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

度易字第770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9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NGUYEN VU LINH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緩刑參年，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壹萬伍仟元。

三、阮氏快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且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NGUYEN VU LINH（中文姓名：阮武玲，下稱阮武玲）與阮氏

快為姑侄關係，阮氏快與另名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自稱

「阮武玲」之成年男子(下稱甲男)為朋友關係，3人均係越

南人，分別來台工作及依親。因甲男患病欲就醫，惟因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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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全民健康保險，無法享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之給付，

乃透過阮氏快向阮武玲借用全民健康保險卡（下稱健保

卡），詎阮武玲與阮氏快均明知健保卡僅供本人使用，竟共

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不詳時、地，由阮武玲將自

己的健保卡交予甲男，供甲男於民國107年10月19日至109年

11月30日期間，冒用阮武玲之名義由阮氏快陪同至新竹縣市

地區○○○○○○號所示之醫療院所就診及附表二各編號所

示之藥局領藥，使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不知情之醫師為

甲男提供醫療服務後，再以該不實就診資料向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請醫療費用給付，使健保署

經辦核撥保險給付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誤以為該就醫者均係

合法健保之被保險人阮武玲，而將阮武玲歷次接受保險醫事

服務機構提供診療服務對象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

之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等公文書，且據以核

付保險給付點數予該醫院或診所，甲男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醫

事服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4,837元之利益。嗣因中國

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於109年11月30日通報阮武玲確診結

核病，惟經衛生單位訪查時發現阮武玲一直待在臺南未至新

竹就醫，且阮武玲經檢查胸部X光亦無異常，始循線查悉上

情。

二、案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訴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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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案檢察官、被告阮武玲及阮氏快

（下合稱被告2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62至64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

第92至94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

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

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所憑之證據

　　訊據被告2人就前揭犯罪事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見原審卷第40至41頁，本院卷第65、98、99頁），並

有結核病治療管理紀錄卡(見他卷第9頁)、臺南市衛生局訪

視報告(見他卷第10至11頁反面)、阮武玲加保迄今門住診就

醫紀錄、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12頁)、保險

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

診就醫紀錄明細表、交付調劑醫療費用明細表、保險對象IC

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12頁反面至18頁)、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第一聯合診所連繫單及第

一聯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0至2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民生牙醫診所連繫單及民生牙

醫診所紀錄表、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

清單(見他卷第23至2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北區業務組與彭小兒科內科診所連繫單及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診療紀錄單(見他卷第25至2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北區業務組與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連繫單及東

元綜合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9至3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全興診所連繫單及全興診所病

歷資料(見他卷第33至3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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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北區業務組與永杏小兒科診所連繫單及永杏小兒科診所病

歷資料(見他卷第35至3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北區業務組與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連繫單及中國醫

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7至46頁反面)、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彰懷藥局連繫單及處

方箋資料(見他卷第47至48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業務組訪查訪問紀錄(見他卷第49、52、58、60、62至

64、66至67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

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領藥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69頁正反

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業務連繫單(見

他卷第76至78、80至81頁)、阮武玲經冒卡就醫紀錄清單、

處方釋出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83頁)及阮武

玲返還醫療費用之郵政匯款收據(見他卷第85頁)等附卷可

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其等犯行均堪認

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2人所犯之罪

　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

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

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

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2人出借阮武玲之健保卡予甲男就醫，所詐得者應係

甲男免除支付醫事服務費用之利益甚明，揆諸前開說明，自

應論以詐欺得利罪。又被告2人與甲男共同為前揭犯行，是

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同

法第39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公訴

意旨認被告2人所為，係犯詐欺得利罪，容有未恰，惟因社

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被告2

人所犯應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本院當庭告知被告2

人變更後之罪名及權利（見本院卷第90頁），而予被告2人

答辯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

書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

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處

斷。

　㈢被告2人與甲男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

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至檢察官於本院雖主張：阮武玲供稱其借用甲男健保卡後，

甲男會在使用完後一兩天內返還，然甲男看診時間均不同，

是阮武玲每借用甲男健保卡一次，即應論以一次犯行，故被

告2人之行為應論以數罪等語；而阮武玲於本院固供稱：甲

男看完病就會還我健保卡，有時候早上借下午還，或有時候

今天借，隔天還等語（見本院卷第97、100、102頁），然觀

諸如附表一所示之甲男就醫日期，有相隔1天或2天者，而被

告自陳其來臺灣後，均在臺南工作（見本院卷第99至100

頁），甲男就醫地點均在新竹，實難想像甲男會在新竹看診

完後，復驅車趕往臺南將健保卡交還給阮武玲，待要看診

時，又再從新竹至臺南取健保卡，看診完後，再大費周章往

返新竹、臺南看診、借還健保卡，倘為如此，甲男之交通費

支出必亦非微，甲男又何須借用如此麻煩取得之健保卡，況

阮武玲自承其至臺灣工作迄今，僅因眼睛被蜜蜂叮，在公司

附近看過眼科，未有其他就診情形等語（見他卷第66頁），

復有阮武玲加保迄今住院就醫紀錄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

頁），其個人確實自106年10月17、24日在臺南看完眼科後

即未再使用健保卡，是阮武玲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以一行為

應允甲男借用其健保卡後，即將該健保卡交由甲男保管，較

合常情。檢察官前揭主張，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2人涉犯本案之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

犯行，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2人於本案所為係

與甲男共同犯之，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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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業經本院詳述如上，原審認被告2人

僅為一般詐欺得利罪，其所為之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容有

未恰。檢察官以被告量刑過輕（此部分因本院適用法條不

同，故於本院量刑會有不同）及原審為緩刑之諭知應屬不當

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違誤，自應由本院

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任意出借健保卡予甲

男就醫，使甲男以詐術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足生損害

於醫療紀錄之正確性，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均殊值非

難，且被告2人迄今均未供述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而

甲男患有肺結核病，對社會安全恐有危害，其等竟仍不願說

出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是其等雖坦承犯行，但犯後態度仍

難謂良好，然考量阮武玲業已返還所詐得之保險給付，有郵

政匯款收據1紙存卷可憑(見他卷第85頁)，兼衡阮武玲自陳

為國小畢業、目前在臺南某工廠任職、未婚，尚有父母賴其

扶養；阮氏快自陳為國小肄業，目前擔任清潔工、有2名子

女之生活家庭情況（見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

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

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

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

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

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

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

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

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

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

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

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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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

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

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

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

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

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

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

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

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並無絕對

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經查，被告2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所為固應嚴予非

難，惟審酌其等均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足認確有悔悟之意，

且其等因不諳我國法律規定，以致為本件犯行為，堪認被告

2人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上

情，認其前所受罪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

深植被告2人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

不當與所生危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宣告其

等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1萬5000元；而阮武

玲業已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受損害予以賠償，而

阮氏快則未負擔任何賠償費用，是就阮氏快之緩刑附條件部

分，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併宣告其應向檢察官指

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

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

於緩刑期間澈底悔過。又被告2人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

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

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

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7



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邱筱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莫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冒卡就醫紀錄

編號 醫事機構 就醫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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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

1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19日 387元

2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22日 387元

3 民生牙醫診所 108年4月18日 772元

4 第一聯合診所 108年4月24日 413元

5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8年11月7日 463元

6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3日 427元

7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109年1月5日 1,346元

8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6日 427元

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20日 440元

10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5日 427元

11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27日 427元

12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3月3日 427元

13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4月22日 427元

14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6月22日 427元

15 全興診所 109年7月13日 441元

16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8日 334元

17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13日 334元

18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31日 323元

1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9月1日 427元

20 全興診所 109年9月3日 441元

21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14日 210元

22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24日 210元

23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11月28日 210元

24 中醫大新竹 109年11月30日 3,827元

25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09年11月30日 187元

共計 1,4141元

編號 藥局名稱 處方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彰懷藥局 109年8月8日 116元

2 彰懷藥局 109年8月13日 116元

3 彰懷藥局 109年8月31日 116元

01

02

03

(續上頁)

9



  

4 彰懷藥局 109年9月14日 116元

5 彰懷藥局 109年9月24日 116元

6 彰懷藥局 109年11月28日 116元

共計6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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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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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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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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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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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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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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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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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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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U  LINH 阮武玲






            阮氏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770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NGUYEN VU LINH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
三、阮氏快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且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NGUYEN VU LINH（中文姓名：阮武玲，下稱阮武玲）與阮氏快為姑侄關係，阮氏快與另名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自稱「阮武玲」之成年男子(下稱甲男)為朋友關係，3人均係越南人，分別來台工作及依親。因甲男患病欲就醫，惟因未加入全民健康保險，無法享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之給付，乃透過阮氏快向阮武玲借用全民健康保險卡（下稱健保卡），詎阮武玲與阮氏快均明知健保卡僅供本人使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不詳時、地，由阮武玲將自己的健保卡交予甲男，供甲男於民國107年10月19日至109年11月30日期間，冒用阮武玲之名義由阮氏快陪同至新竹縣市地區○○○○○○號所示之醫療院所就診及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藥局領藥，使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不知情之醫師為甲男提供醫療服務後，再以該不實就診資料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請醫療費用給付，使健保署經辦核撥保險給付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誤以為該就醫者均係合法健保之被保險人阮武玲，而將阮武玲歷次接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診療服務對象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等公文書，且據以核付保險給付點數予該醫院或診所，甲男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醫事服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4,837元之利益。嗣因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於109年11月30日通報阮武玲確診結核病，惟經衛生單位訪查時發現阮武玲一直待在臺南未至新竹就醫，且阮武玲經檢查胸部X光亦無異常，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訴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案檢察官、被告阮武玲及阮氏快（下合稱被告2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4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92至94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所憑之證據
　　訊據被告2人就前揭犯罪事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40至41頁，本院卷第65、98、99頁），並有結核病治療管理紀錄卡(見他卷第9頁)、臺南市衛生局訪視報告(見他卷第10至11頁反面)、阮武玲加保迄今門住診就醫紀錄、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12頁)、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交付調劑醫療費用明細表、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12頁反面至1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第一聯合診所連繫單及第一聯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0至2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民生牙醫診所連繫單及民生牙醫診所紀錄表、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他卷第23至2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彭小兒科內科診所連繫單及彭小兒科內科診所診療紀錄單(見他卷第25至2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連繫單及東元綜合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9至3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全興診所連繫單及全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3至3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永杏小兒科診所連繫單及永杏小兒科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5至3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連繫單及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7至4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彰懷藥局連繫單及處方箋資料(見他卷第47至48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業務組訪查訪問紀錄(見他卷第49、52、58、60、62至64、66至67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領藥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69頁正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業務連繫單(見他卷第76至78、80至81頁)、阮武玲經冒卡就醫紀錄清單、處方釋出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83頁)及阮武玲返還醫療費用之郵政匯款收據(見他卷第85頁)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其等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2人所犯之罪
　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2人出借阮武玲之健保卡予甲男就醫，所詐得者應係甲男免除支付醫事服務費用之利益甚明，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論以詐欺得利罪。又被告2人與甲男共同為前揭犯行，是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9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所為，係犯詐欺得利罪，容有未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被告2人所犯應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本院當庭告知被告2人變更後之罪名及權利（見本院卷第90頁），而予被告2人答辯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處斷。
　㈢被告2人與甲男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至檢察官於本院雖主張：阮武玲供稱其借用甲男健保卡後，甲男會在使用完後一兩天內返還，然甲男看診時間均不同，是阮武玲每借用甲男健保卡一次，即應論以一次犯行，故被告2人之行為應論以數罪等語；而阮武玲於本院固供稱：甲男看完病就會還我健保卡，有時候早上借下午還，或有時候今天借，隔天還等語（見本院卷第97、100、102頁），然觀諸如附表一所示之甲男就醫日期，有相隔1天或2天者，而被告自陳其來臺灣後，均在臺南工作（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甲男就醫地點均在新竹，實難想像甲男會在新竹看診完後，復驅車趕往臺南將健保卡交還給阮武玲，待要看診時，又再從新竹至臺南取健保卡，看診完後，再大費周章往返新竹、臺南看診、借還健保卡，倘為如此，甲男之交通費支出必亦非微，甲男又何須借用如此麻煩取得之健保卡，況阮武玲自承其至臺灣工作迄今，僅因眼睛被蜜蜂叮，在公司附近看過眼科，未有其他就診情形等語（見他卷第66頁），復有阮武玲加保迄今住院就醫紀錄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頁），其個人確實自106年10月17、24日在臺南看完眼科後即未再使用健保卡，是阮武玲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以一行為應允甲男借用其健保卡後，即將該健保卡交由甲男保管，較合常情。檢察官前揭主張，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2人涉犯本案之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2人於本案所為係與甲男共同犯之，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業經本院詳述如上，原審認被告2人僅為一般詐欺得利罪，其所為之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量刑過輕（此部分因本院適用法條不同，故於本院量刑會有不同）及原審為緩刑之諭知應屬不當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任意出借健保卡予甲男就醫，使甲男以詐術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足生損害於醫療紀錄之正確性，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均殊值非難，且被告2人迄今均未供述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而甲男患有肺結核病，對社會安全恐有危害，其等竟仍不願說出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是其等雖坦承犯行，但犯後態度仍難謂良好，然考量阮武玲業已返還所詐得之保險給付，有郵政匯款收據1紙存卷可憑(見他卷第85頁)，兼衡阮武玲自陳為國小畢業、目前在臺南某工廠任職、未婚，尚有父母賴其扶養；阮氏快自陳為國小肄業，目前擔任清潔工、有2名子女之生活家庭情況（見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2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所為固應嚴予非難，惟審酌其等均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足認確有悔悟之意，且其等因不諳我國法律規定，以致為本件犯行為，堪認被告2人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上情，認其前所受罪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2人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宣告其等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1萬5000元；而阮武玲業已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受損害予以賠償，而阮氏快則未負擔任何賠償費用，是就阮氏快之緩刑附條件部分，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併宣告其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澈底悔過。又被告2人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邱筱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莫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冒卡就醫紀錄
		編號

		醫事機構

		就醫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19日

		387元



		2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22日

		387元



		3

		民生牙醫診所

		108年4月18日

		772元



		4

		第一聯合診所

		108年4月24日

		413元



		5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8年11月7日

		463元



		6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3日

		427元



		7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109年1月5日

		1,346元



		8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6日

		427元



		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20日

		440元



		10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5日

		427元



		11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27日

		427元



		12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3月3日

		427元



		13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4月22日

		427元



		14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6月22日

		427元



		15

		全興診所

		109年7月13日

		441元



		16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8日

		334元



		17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13日

		334元



		18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31日

		323元



		1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9月1日

		427元



		20

		全興診所

		109年9月3日

		441元



		21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14日

		210元



		22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24日

		210元



		23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11月28日

		210元



		24

		中醫大新竹

		109年11月30日

		3,827元



		25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09年11月30日

		187元



		共計 1,4141元

		


		


		










附表二：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
		編號

		藥局名稱

		處方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彰懷藥局

		109年8月8日

		116元



		2

		彰懷藥局

		109年8月13日

		116元



		3

		彰懷藥局

		109年8月31日

		116元



		4

		彰懷藥局

		109年9月14日

		116元



		5

		彰懷藥局

		109年9月24日

		116元



		6

		彰懷藥局

		109年11月28日

		116元



		共計696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U  LINH 阮武玲



            阮氏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
度易字第770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91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NGUYEN VU LINH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
    壹年貳月。緩刑參年，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壹萬伍仟元。
三、阮氏快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且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
    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
    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NGUYEN VU LINH（中文姓名：阮武玲，下稱阮武玲）與阮氏
    快為姑侄關係，阮氏快與另名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自稱
    「阮武玲」之成年男子(下稱甲男)為朋友關係，3人均係越
    南人，分別來台工作及依親。因甲男患病欲就醫，惟因未加
    入全民健康保險，無法享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之給付，
    乃透過阮氏快向阮武玲借用全民健康保險卡（下稱健保卡）
    ，詎阮武玲與阮氏快均明知健保卡僅供本人使用，竟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不詳時、地，由阮武玲將自己的
    健保卡交予甲男，供甲男於民國107年10月19日至109年11月
    30日期間，冒用阮武玲之名義由阮氏快陪同至新竹縣市地區
    ○○○○○○號所示之醫療院所就診及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藥局領
    藥，使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不知情之醫師為甲男提供醫
    療服務後，再以該不實就診資料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下稱健保署）申請醫療費用給付，使健保署經辦核撥保
    險給付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誤以為該就醫者均係合法健保之
    被保險人阮武玲，而將阮武玲歷次接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
    供診療服務對象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健保署保
    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等公文書，且據以核付保險給付
    點數予該醫院或診所，甲男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醫事服務費用
    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4,837元之利益。嗣因中國醫藥大學新
    竹附設醫院於109年11月30日通報阮武玲確診結核病，惟經
    衛生單位訪查時發現阮武玲一直待在臺南未至新竹就醫，且
    阮武玲經檢查胸部X光亦無異常，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訴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
    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
    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案檢察官、被告阮武玲及阮氏快（
    下合稱被告2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
    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
    至64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
    92至94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
    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
    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所憑之證據
　　訊據被告2人就前揭犯罪事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
    不諱（見原審卷第40至41頁，本院卷第65、98、99頁），並
    有結核病治療管理紀錄卡(見他卷第9頁)、臺南市衛生局訪
    視報告(見他卷第10至11頁反面)、阮武玲加保迄今門住診就
    醫紀錄、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12頁)、保險
    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
    診就醫紀錄明細表、交付調劑醫療費用明細表、保險對象IC
    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12頁反面至18頁)、衛生福
    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第一聯合診所連繫單及第
    一聯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0至2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民生牙醫診所連繫單及民生牙
    醫診所紀錄表、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
    清單(見他卷第23至2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北區業務組與彭小兒科內科診所連繫單及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診療紀錄單(見他卷第25至2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北區業務組與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連繫單及東
    元綜合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9至3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全興診所連繫單及全興診所病
    歷資料(見他卷第33至3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北區業務組與永杏小兒科診所連繫單及永杏小兒科診所病
    歷資料(見他卷第35至3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北區業務組與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連繫單及中國醫
    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7至46頁反面)、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彰懷藥局連繫單及處
    方箋資料(見他卷第47至48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業務組訪查訪問紀錄(見他卷第49、52、58、60、62至6
    4、66至67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
    診就醫紀錄明細表、領藥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69頁正反面)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業務連繫單(見他
    卷第76至78、80至81頁)、阮武玲經冒卡就醫紀錄清單、處
    方釋出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83頁)及阮武玲
    返還醫療費用之郵政匯款收據(見他卷第85頁)等附卷可稽，
    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其等犯行均堪認定，均
    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2人所犯之罪
　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
    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
    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
    （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2人出借阮武玲之健保卡予甲男就醫，所詐得者應係甲
    男免除支付醫事服務費用之利益甚明，揆諸前開說明，自應
    論以詐欺得利罪。又被告2人與甲男共同為前揭犯行，是核
    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同法
    第39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公訴意
    旨認被告2人所為，係犯詐欺得利罪，容有未恰，惟因社會
    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被告2人
    所犯應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本院當庭告知被告2人
    變更後之罪名及權利（見本院卷第90頁），而予被告2人答
    辯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
    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
    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
    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處斷。
　㈢被告2人與甲男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
    論以共同正犯。
  ㈣至檢察官於本院雖主張：阮武玲供稱其借用甲男健保卡後，
    甲男會在使用完後一兩天內返還，然甲男看診時間均不同，
    是阮武玲每借用甲男健保卡一次，即應論以一次犯行，故被
    告2人之行為應論以數罪等語；而阮武玲於本院固供稱：甲
    男看完病就會還我健保卡，有時候早上借下午還，或有時候
    今天借，隔天還等語（見本院卷第97、100、102頁），然觀
    諸如附表一所示之甲男就醫日期，有相隔1天或2天者，而被
    告自陳其來臺灣後，均在臺南工作（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
    ），甲男就醫地點均在新竹，實難想像甲男會在新竹看診完
    後，復驅車趕往臺南將健保卡交還給阮武玲，待要看診時，
    又再從新竹至臺南取健保卡，看診完後，再大費周章往返新
    竹、臺南看診、借還健保卡，倘為如此，甲男之交通費支出
    必亦非微，甲男又何須借用如此麻煩取得之健保卡，況阮武
    玲自承其至臺灣工作迄今，僅因眼睛被蜜蜂叮，在公司附近
    看過眼科，未有其他就診情形等語（見他卷第66頁），復有
    阮武玲加保迄今住院就醫紀錄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頁），
    其個人確實自106年10月17、24日在臺南看完眼科後即未再
    使用健保卡，是阮武玲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以一行為應允甲
    男借用其健保卡後，即將該健保卡交由甲男保管，較合常情
    。檢察官前揭主張，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2人涉犯本案之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
    犯行，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2人於本案所為係
    與甲男共同犯之，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業經本院詳述如上，原審認被告2人
    僅為一般詐欺得利罪，其所為之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容有
    未恰。檢察官以被告量刑過輕（此部分因本院適用法條不同
    ，故於本院量刑會有不同）及原審為緩刑之諭知應屬不當提
    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違誤，自應由本院將
    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任意出借健保卡予甲
    男就醫，使甲男以詐術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足生損害
    於醫療紀錄之正確性，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均殊值非難
    ，且被告2人迄今均未供述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而甲
    男患有肺結核病，對社會安全恐有危害，其等竟仍不願說出
    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是其等雖坦承犯行，但犯後態度仍難
    謂良好，然考量阮武玲業已返還所詐得之保險給付，有郵政
    匯款收據1紙存卷可憑(見他卷第85頁)，兼衡阮武玲自陳為
    國小畢業、目前在臺南某工廠任職、未婚，尚有父母賴其扶
    養；阮氏快自陳為國小肄業，目前擔任清潔工、有2名子女
    之生活家庭情況（見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
    ，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
    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
    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
    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
    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
    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
    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
    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
    ，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
    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
    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
    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
    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
    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
    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
    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
    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
    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
    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並無絕對必然
    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經查，被告2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所為固應嚴予非難，
    惟審酌其等均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足認確有悔悟之意，且其
    等因不諳我國法律規定，以致為本件犯行為，堪認被告2人
    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上情，認
    其前所受罪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
    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
    告2人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
    所生危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宣告其等應於
    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1萬5000元；而阮武玲業已
    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受損害予以賠償，而阮氏快
    則未負擔任何賠償費用，是就阮氏快之緩刑附條件部分，依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併宣告其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
    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
    機構或團體，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
    期間澈底悔過。又被告2人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
    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
    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邱筱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莫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冒卡就醫紀錄
編號 醫事機構 就醫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19日 387元 2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22日 387元 3 民生牙醫診所 108年4月18日 772元 4 第一聯合診所 108年4月24日 413元 5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8年11月7日 463元 6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3日 427元 7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109年1月5日 1,346元 8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6日 427元 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20日 440元 10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5日 427元 11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27日 427元 12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3月3日 427元 13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4月22日 427元 14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6月22日 427元 15 全興診所 109年7月13日 441元 16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8日 334元 17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13日 334元 18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31日 323元 1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9月1日 427元 20 全興診所 109年9月3日 441元 21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14日 210元 22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24日 210元 23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11月28日 210元 24 中醫大新竹 109年11月30日 3,827元 25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09年11月30日 187元 共計 1,4141元    

附表二：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
編號 藥局名稱 處方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彰懷藥局 109年8月8日 116元 2 彰懷藥局 109年8月13日 116元 3 彰懷藥局 109年8月31日 116元 4 彰懷藥局 109年9月14日 116元 5 彰懷藥局 109年9月24日 116元 6 彰懷藥局 109年11月28日 116元 共計696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U  LINH 阮武玲






            阮氏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770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NGUYEN VU LINH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
三、阮氏快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且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NGUYEN VU LINH（中文姓名：阮武玲，下稱阮武玲）與阮氏快為姑侄關係，阮氏快與另名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自稱「阮武玲」之成年男子(下稱甲男)為朋友關係，3人均係越南人，分別來台工作及依親。因甲男患病欲就醫，惟因未加入全民健康保險，無法享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之給付，乃透過阮氏快向阮武玲借用全民健康保險卡（下稱健保卡），詎阮武玲與阮氏快均明知健保卡僅供本人使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不詳時、地，由阮武玲將自己的健保卡交予甲男，供甲男於民國107年10月19日至109年11月30日期間，冒用阮武玲之名義由阮氏快陪同至新竹縣市地區○○○○○○號所示之醫療院所就診及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藥局領藥，使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不知情之醫師為甲男提供醫療服務後，再以該不實就診資料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請醫療費用給付，使健保署經辦核撥保險給付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誤以為該就醫者均係合法健保之被保險人阮武玲，而將阮武玲歷次接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診療服務對象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等公文書，且據以核付保險給付點數予該醫院或診所，甲男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醫事服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4,837元之利益。嗣因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於109年11月30日通報阮武玲確診結核病，惟經衛生單位訪查時發現阮武玲一直待在臺南未至新竹就醫，且阮武玲經檢查胸部X光亦無異常，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訴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案檢察官、被告阮武玲及阮氏快（下合稱被告2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4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92至94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所憑之證據
　　訊據被告2人就前揭犯罪事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40至41頁，本院卷第65、98、99頁），並有結核病治療管理紀錄卡(見他卷第9頁)、臺南市衛生局訪視報告(見他卷第10至11頁反面)、阮武玲加保迄今門住診就醫紀錄、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12頁)、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交付調劑醫療費用明細表、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12頁反面至1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第一聯合診所連繫單及第一聯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0至2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民生牙醫診所連繫單及民生牙醫診所紀錄表、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他卷第23至2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彭小兒科內科診所連繫單及彭小兒科內科診所診療紀錄單(見他卷第25至2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連繫單及東元綜合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9至3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全興診所連繫單及全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3至3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永杏小兒科診所連繫單及永杏小兒科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5至3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連繫單及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7至4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彰懷藥局連繫單及處方箋資料(見他卷第47至48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業務組訪查訪問紀錄(見他卷第49、52、58、60、62至64、66至67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領藥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69頁正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業務連繫單(見他卷第76至78、80至81頁)、阮武玲經冒卡就醫紀錄清單、處方釋出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83頁)及阮武玲返還醫療費用之郵政匯款收據(見他卷第85頁)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其等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2人所犯之罪
　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2人出借阮武玲之健保卡予甲男就醫，所詐得者應係甲男免除支付醫事服務費用之利益甚明，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論以詐欺得利罪。又被告2人與甲男共同為前揭犯行，是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9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所為，係犯詐欺得利罪，容有未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被告2人所犯應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本院當庭告知被告2人變更後之罪名及權利（見本院卷第90頁），而予被告2人答辯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處斷。
　㈢被告2人與甲男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至檢察官於本院雖主張：阮武玲供稱其借用甲男健保卡後，甲男會在使用完後一兩天內返還，然甲男看診時間均不同，是阮武玲每借用甲男健保卡一次，即應論以一次犯行，故被告2人之行為應論以數罪等語；而阮武玲於本院固供稱：甲男看完病就會還我健保卡，有時候早上借下午還，或有時候今天借，隔天還等語（見本院卷第97、100、102頁），然觀諸如附表一所示之甲男就醫日期，有相隔1天或2天者，而被告自陳其來臺灣後，均在臺南工作（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甲男就醫地點均在新竹，實難想像甲男會在新竹看診完後，復驅車趕往臺南將健保卡交還給阮武玲，待要看診時，又再從新竹至臺南取健保卡，看診完後，再大費周章往返新竹、臺南看診、借還健保卡，倘為如此，甲男之交通費支出必亦非微，甲男又何須借用如此麻煩取得之健保卡，況阮武玲自承其至臺灣工作迄今，僅因眼睛被蜜蜂叮，在公司附近看過眼科，未有其他就診情形等語（見他卷第66頁），復有阮武玲加保迄今住院就醫紀錄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頁），其個人確實自106年10月17、24日在臺南看完眼科後即未再使用健保卡，是阮武玲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以一行為應允甲男借用其健保卡後，即將該健保卡交由甲男保管，較合常情。檢察官前揭主張，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2人涉犯本案之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2人於本案所為係與甲男共同犯之，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業經本院詳述如上，原審認被告2人僅為一般詐欺得利罪，其所為之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量刑過輕（此部分因本院適用法條不同，故於本院量刑會有不同）及原審為緩刑之諭知應屬不當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任意出借健保卡予甲男就醫，使甲男以詐術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足生損害於醫療紀錄之正確性，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均殊值非難，且被告2人迄今均未供述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而甲男患有肺結核病，對社會安全恐有危害，其等竟仍不願說出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是其等雖坦承犯行，但犯後態度仍難謂良好，然考量阮武玲業已返還所詐得之保險給付，有郵政匯款收據1紙存卷可憑(見他卷第85頁)，兼衡阮武玲自陳為國小畢業、目前在臺南某工廠任職、未婚，尚有父母賴其扶養；阮氏快自陳為國小肄業，目前擔任清潔工、有2名子女之生活家庭情況（見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2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所為固應嚴予非難，惟審酌其等均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足認確有悔悟之意，且其等因不諳我國法律規定，以致為本件犯行為，堪認被告2人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上情，認其前所受罪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2人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宣告其等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1萬5000元；而阮武玲業已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受損害予以賠償，而阮氏快則未負擔任何賠償費用，是就阮氏快之緩刑附條件部分，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併宣告其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澈底悔過。又被告2人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邱筱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莫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冒卡就醫紀錄
		編號

		醫事機構

		就醫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19日

		387元



		2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22日

		387元



		3

		民生牙醫診所

		108年4月18日

		772元



		4

		第一聯合診所

		108年4月24日

		413元



		5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8年11月7日

		463元



		6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3日

		427元



		7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109年1月5日

		1,346元



		8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6日

		427元



		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20日

		440元



		10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5日

		427元



		11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27日

		427元



		12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3月3日

		427元



		13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4月22日

		427元



		14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6月22日

		427元



		15

		全興診所

		109年7月13日

		441元



		16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8日

		334元



		17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13日

		334元



		18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31日

		323元



		1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9月1日

		427元



		20

		全興診所

		109年9月3日

		441元



		21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14日

		210元



		22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24日

		210元



		23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11月28日

		210元



		24

		中醫大新竹

		109年11月30日

		3,827元



		25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09年11月30日

		187元



		共計 1,4141元

		


		


		










附表二：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
		編號

		藥局名稱

		處方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彰懷藥局

		109年8月8日

		116元



		2

		彰懷藥局

		109年8月13日

		116元



		3

		彰懷藥局

		109年8月31日

		116元



		4

		彰懷藥局

		109年9月14日

		116元



		5

		彰懷藥局

		109年9月24日

		116元



		6

		彰懷藥局

		109年11月28日

		116元



		共計696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163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NGUYEN  VU  LINH 阮武玲



            阮氏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770號，中華民國111年11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4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撤銷。
二、NGUYEN VU LINH 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
三、阮氏快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伍仟元，且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伍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NGUYEN VU LINH（中文姓名：阮武玲，下稱阮武玲）與阮氏快為姑侄關係，阮氏快與另名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自稱「阮武玲」之成年男子(下稱甲男)為朋友關係，3人均係越南人，分別來台工作及依親。因甲男患病欲就醫，惟因未加入全民健康保險，無法享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之給付，乃透過阮氏快向阮武玲借用全民健康保險卡（下稱健保卡），詎阮武玲與阮氏快均明知健保卡僅供本人使用，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於不詳時、地，由阮武玲將自己的健保卡交予甲男，供甲男於民國107年10月19日至109年11月30日期間，冒用阮武玲之名義由阮氏快陪同至新竹縣市地區○○○○○○號所示之醫療院所就診及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藥局領藥，使如附表一所示之醫療院所不知情之醫師為甲男提供醫療服務後，再以該不實就診資料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申請醫療費用給付，使健保署經辦核撥保險給付之公務員陷於錯誤，誤以為該就醫者均係合法健保之被保險人阮武玲，而將阮武玲歷次接受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診療服務對象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健保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等公文書，且據以核付保險給付點數予該醫院或診所，甲男因而詐得免於支付醫事服務費用共計新臺幣(下同)1萬4,837元之利益。嗣因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於109年11月30日通報阮武玲確診結核病，惟經衛生單位訪查時發現阮武玲一直待在臺南未至新竹就醫，且阮武玲經檢查胸部X光亦無異常，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訴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有明定。查，本案檢察官、被告阮武玲及阮氏快（下合稱被告2人）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均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2至64頁），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92至94頁），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事實之理由及所憑之證據
　　訊據被告2人就前揭犯罪事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40至41頁，本院卷第65、98、99頁），並有結核病治療管理紀錄卡(見他卷第9頁)、臺南市衛生局訪視報告(見他卷第10至11頁反面)、阮武玲加保迄今門住診就醫紀錄、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12頁)、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交付調劑醫療費用明細表、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12頁反面至1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第一聯合診所連繫單及第一聯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0至2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民生牙醫診所連繫單及民生牙醫診所紀錄表、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見他卷第23至2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彭小兒科內科診所連繫單及彭小兒科內科診所診療紀錄單(見他卷第25至28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連繫單及東元綜合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29至32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全興診所連繫單及全興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3至34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永杏小兒科診所連繫單及永杏小兒科診所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5至3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連繫單及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病歷資料(見他卷第37至46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與彰懷藥局連繫單及處方箋資料(見他卷第47至48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業務組訪查訪問紀錄(見他卷第49、52、58、60、62至64、66至67頁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領藥紀錄明細表(見他卷第69頁正反面)、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業務連繫單(見他卷第76至78、80至81頁)、阮武玲經冒卡就醫紀錄清單、處方釋出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見他卷第83頁)及阮武玲返還醫療費用之郵政匯款收據(見他卷第85頁)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2人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其等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被告2人所犯之罪
　⒈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詐欺取財罪及詐欺得利罪，前者之行為客體係指財物，後者則指取得債權、免除債務、延期履行債務或提供勞務等財物以外之財產上不法利益（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53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2人出借阮武玲之健保卡予甲男就醫，所詐得者應係甲男免除支付醫事服務費用之利益甚明，揆諸前開說明，自應論以詐欺得利罪。又被告2人與甲男共同為前揭犯行，是核其等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同法第39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所為，係犯詐欺得利罪，容有未恰，惟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表示被告2人所犯應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本院當庭告知被告2人變更後之罪名及權利（見本院卷第90頁），而予被告2人答辯之機會，已足保障其防禦權，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均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處斷。
　㈢被告2人與甲男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至檢察官於本院雖主張：阮武玲供稱其借用甲男健保卡後，甲男會在使用完後一兩天內返還，然甲男看診時間均不同，是阮武玲每借用甲男健保卡一次，即應論以一次犯行，故被告2人之行為應論以數罪等語；而阮武玲於本院固供稱：甲男看完病就會還我健保卡，有時候早上借下午還，或有時候今天借，隔天還等語（見本院卷第97、100、102頁），然觀諸如附表一所示之甲男就醫日期，有相隔1天或2天者，而被告自陳其來臺灣後，均在臺南工作（見本院卷第99至100頁），甲男就醫地點均在新竹，實難想像甲男會在新竹看診完後，復驅車趕往臺南將健保卡交還給阮武玲，待要看診時，又再從新竹至臺南取健保卡，看診完後，再大費周章往返新竹、臺南看診、借還健保卡，倘為如此，甲男之交通費支出必亦非微，甲男又何須借用如此麻煩取得之健保卡，況阮武玲自承其至臺灣工作迄今，僅因眼睛被蜜蜂叮，在公司附近看過眼科，未有其他就診情形等語（見他卷第66頁），復有阮武玲加保迄今住院就醫紀錄在卷可佐（見他卷第12頁），其個人確實自106年10月17、24日在臺南看完眼科後即未再使用健保卡，是阮武玲應係基於同一犯意，以一行為應允甲男借用其健保卡後，即將該健保卡交由甲男保管，較合常情。檢察官前揭主張，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2人涉犯本案之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2人於本案所為係與甲男共同犯之，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業經本院詳述如上，原審認被告2人僅為一般詐欺得利罪，其所為之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容有未恰。檢察官以被告量刑過輕（此部分因本院適用法條不同，故於本院量刑會有不同）及原審為緩刑之諭知應屬不當提起上訴，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違誤，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四、科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任意出借健保卡予甲男就醫，使甲男以詐術獲得財產上之不法利益，亦足生損害於醫療紀錄之正確性，法治觀念顯有不足，所為均殊值非難，且被告2人迄今均未供述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而甲男患有肺結核病，對社會安全恐有危害，其等竟仍不願說出甲男之真實姓名年籍，是其等雖坦承犯行，但犯後態度仍難謂良好，然考量阮武玲業已返還所詐得之保險給付，有郵政匯款收據1紙存卷可憑(見他卷第85頁)，兼衡阮武玲自陳為國小畢業、目前在臺南某工廠任職、未婚，尚有父母賴其扶養；阮氏快自陳為國小肄業，目前擔任清潔工、有2名子女之生活家庭情況（見本院卷第10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　　
五、宣告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2人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所為固應嚴予非難，惟審酌其等均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足認確有悔悟之意，且其等因不諳我國法律規定，以致為本件犯行為，堪認被告2人經此教訓，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本院綜合上情，認其前所受罪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另為深植被告2人守法觀念，記取本案教訓，確切明瞭其行為之不當與所生危害，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宣告其等應於本判決確定後1年內各向公庫支付1萬5000元；而阮武玲業已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受損害予以賠償，而阮氏快則未負擔任何賠償費用，是就阮氏快之緩刑附條件部分，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併宣告其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5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促其於緩刑期間澈底悔過。又被告2人上揭所應負擔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上開緩刑之宣告，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叔芬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邱筱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莫佳樺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冒卡就醫紀錄
編號 醫事機構 就醫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19日 387元 2 第一聯合診所 107年10月22日 387元 3 民生牙醫診所 108年4月18日 772元 4 第一聯合診所 108年4月24日 413元 5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8年11月7日 463元 6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3日 427元 7 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 109年1月5日 1,346元 8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6日 427元 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1月20日 440元 10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5日 427元 11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2月27日 427元 12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3月3日 427元 13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4月22日 427元 14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6月22日 427元 15 全興診所 109年7月13日 441元 16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8日 334元 17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13日 334元 18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8月31日 323元 19 彭小兒科內科診所 109年9月1日 427元 20 全興診所 109年9月3日 441元 21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14日 210元 22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9月24日 210元 23 永杏小兒科診所 109年11月28日 210元 24 中醫大新竹 109年11月30日 3,827元 25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109年11月30日 187元 共計 1,4141元    

附表二：經藥局申報之相關藥事費用
編號 藥局名稱 處方日期 申請費用 (新臺幣) 1 彰懷藥局 109年8月8日 116元 2 彰懷藥局 109年8月13日 116元 3 彰懷藥局 109年8月31日 116元 4 彰懷藥局 109年9月14日 116元 5 彰懷藥局 109年9月24日 116元 6 彰懷藥局 109年11月28日 116元 共計696元    

  


